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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贫困家庭社会排斥研究

——以宁波市鄞州区为例

刘明月
*1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芜湖 241003）

【摘 要】：以宁波市鄞州区为例，对宁波城市贫困家庭的致贫因素进行实地调查和个案研究。结果表明，疾病、

失业或就业不充分以及年老是贫困家庭主要的致贫因素，而社会保障制度和就业市场的排斥则是贫困家庭致贫的制

度性原因。要规范社会保险制度建设，做到应保尽保；为城市贫困人口提供福利性就业机会，加大福利性人力资本

投资；坚持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制定低保配套优惠政策；完善大病保险体系，解除贫困家庭后顾之忧。

【关键词】：贫困家庭；制度排斥；社会排斥

【中图分类号】：D63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730(2016)06-0113-04

DOI：10.13757/j.cnki.cn34-1045/c.2016.06.023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国有企业的改革，社会结构的转型，城市出现大量下岗失业的贫困人员，

家庭向小型化、核心化趋势转变，城市空巢老人越来越多，子女赡养负担加重，城市贫困也日显凸显。贫困问题的研究也从研

究农村贫困转向研究城市贫困。城市贫困人口，目前尚无明确的定义和划分标准，一般认为其家庭收入难以维持基本温饱生活

的居民可视为贫困人口。贫困人口在满足一定条件后通过向所在社区申请最低生活保障并获批后可称为低保户。贫困人口在未

满足低保申请条件可称为低保边缘户。

城市贫困与缺乏相应社会保障和社会支持系统有一定的联系。马清裕认为社会保障体系和劳动力市场体系不完善，影响了

劳动力的就业，从而影响了居民的生活水平
[1]
。李晓红认为城市贫困群体的致贫因素主要包括人力资本使用情况和社会保障制度

[2]
；李瑞林认为中国城市贫困形成的原因包括失业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其中社会福利存在平均主义倾向，最低保障线设

置过低
[3]
。

由此可见，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制度是造成城市贫困群体的制度性原因。贫困本身不仅影响着他们的家庭生活，对我国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维护社会公平也会产生消极的影响，对社会稳定影响极大。本研究试图通过对宁波城市贫困家庭的个案

研究来了解城市贫困家庭的致贫因素、贫困家庭社会保障和就业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形成原因，并从消除贫困的角度寻求相应的

制度性对策。根据上述文献回顾以及结合调查所得信息资料，确立了如下几个方面的研究问题，并分为描述、解释和对策三个

层面的研究（如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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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方法及案例情况介绍

目前宁波市贫困人口数量尚无完整统计，从宁波市鄞州区民政局网站了解到，2014 年在册低保对象 2039 户 3289 人，2015

年全区在册低保对象 1865 户 2933 人。本次调查是根据民政部门提供的困难家庭名单，我们对宁波市鄞州区 11 个社区的 53 户

贫困家庭进行了调查，其中包括 26 户低保家庭，27 户低保边缘家庭。通过选取家中一位成年人参与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的形式

对受访户的致贫因素，伤病情况、就业状况、低保满意度、医疗保障满意度等进行深入的了解，获得一手资料并撰写本文。通

过调查本次 53 户受访困难家庭，得出调查结果（见图 2），在 53 户困难家庭中因疾病导致贫困的有 33 户家庭，占总数的 62.3%，

因年老等其他因素占 20.7%。因失业或就业不充分导致的贫困有 9户，占 16.9%。

二、城市贫困家庭社会排斥维度分析

通过调查以及与被访户的深度访谈得知，疾病、失业或就业不充分以及年老是贫困家庭主要的致贫因素，在这些因素背后，

社会排斥是剥夺贫困家庭社会权利、导致及加重贫困的主导因素，下面将从社会排斥维度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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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保障制度引起的排斥

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和政府建立的、具有经济福利性的、社会化的国民生活保障系统，社会保障制度的漏洞是贫困家庭致

贫的重要制度因素。如低保政策对申请者的条件限制、社会保险漏保情况、社会保险费用过高、医疗报销的限制等。

1.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引起的排斥

根据宁波民政部网站了解到，该区自 2014 年 8 月起至 2015 年全年所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 660 元/月，实行差额救助
[4]
。目前，宁波市物价水平居高，据统计数据显示，2014 年 1-10 月，宁波市居民消费价格累计上涨 2.1%，具体来看，食品类价

格上涨 2.9%，服务项目价格上涨 3.8%，分别影响价格总水平涨幅约 0.9 和 1.2 个百分点
[5]
。660 元无法满足一个人的基本生活。

同时，2015 年《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全省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规定职工最低月工资标准为 1380 元
[6]
。这一工资水平超过

660 元，这就将一些有收入（超过 660 元每月）但因医疗花费等其他花费较高导致的贫困家庭排除低保保障系统之外。

同时，通过调查和深度访谈了解到，在 53 户困难家庭因疾病导致贫困的有 33 户家庭，占总数的 62.3%，其中重特大病，包

括癌症、白血病、心脏功能异常、尿毒症、肾功能衰竭等，医药消费达到数十万元以上的有 9户，占 27.2%，这无疑是一笔巨大

的花费，部分家庭已经债台高筑。但由于这些家庭有劳动力仍然在工作，且人均收入超过每月 660 元，往往被排斥在最低生活

保障系统之外，无法获得相应保障。

如下案例：

叶某，年 38岁，因脊柱瘤而造成重度残疾，常年需要坐轮椅，没有生活自理能力，有个正在上高中的女儿，丈夫在厂里上

班，尚有每月工资 3000 元（人均收入超过 660 元）维持生计。叶某现在需要长期接受治疗以防止肿瘤恶化，前后花去医疗费 100

余万，目前家里贷款欠债 30 余万，但因低保政策人均收入低于 660 元的限制，无法获得低保保障，现在生活非常拮据。

2.医疗保险的排斥

首先，医疗保险缴费制度引起的排斥。我国现行的医疗保险制度，遵循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即先缴纳保险费，再享受保

险待遇。企业职工医疗保险非常依赖正式的雇佣关系，虽然国家规定所有企业必须为其职工自入职开始就购买社会保险，但目

前宁波许多企业为了减少用工成本，隐瞒了实际就业人数，存在漏保和不保的行为。城镇居民的医疗保险，据《宁波市人民政

府关于印发宁波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办法的通知》规定，宁波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居民需缴纳费用有两档（400 元/月、

700 元/月）可供选择
[7]
，无论哪一档对于贫困家庭而言，都意味着较为沉重的经济压力，因此，社会贫困人群付费进入医疗保

障体系的能力有限，而即便参加保险也不能获得充分保障。

在被调查的参与医疗保险的贫困居民中，31.7%的贫困居民表示对医疗保险满意，18.2%的居民持中立态度，50.1%的居民不

满意，认为医疗保险费用过高，且报销范围有限，很多药不能报销。同时也了解到，存在部分贫困居民因医疗保险费用较高而

退出的情况。由此可见，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及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对于解决城市贫困人口的医疗困境的帮助是有限的，且因医疗

保险费用过高，限制了贫困人口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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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医疗保险报销制度引发的排斥。医疗保险报销对药品和医疗服务项目做出了限制性规定，根据《浙江省基本医疗保

险药品目录》只有在医疗保险目录中的药品才能给予报销。对于一些特殊药品或部分国外进口药品则不在报销范围内，在调查

过程中，这种问题被反复提及。

赵某，患有脊柱瘤导致重度残疾，四年治疗时间里，除去医疗保险报销，自费花去 70 余万元。因治疗的需要，长期使用一

种国外药品。目前他的病情严重，医生建议他，只有用该药才能稳住病情。该药价值 700 多元一瓶，需要坚持每天服用，每月

需要大约三瓶，且该药不在医疗保险范围内，长期下来导致赵某的医药负担异常严重，加重家庭的困难处境。

另外，《浙江省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对医疗保险服务项目做出了限制性规定，且对各项医疗服务设置了限定支

付范围。

在被调查的受访户中就有这样一个家庭，陈某，男，今年 36 岁，因患病而失业，原本家庭条件就一般，育有一儿一女，均

先天性耳聋，几年来给儿子治疗及特殊教育花了十几万。近期给儿子做了台湾某医疗设备生产的人工耳耳蜗，花费近 6 万，因

浙江省医疗保险报销制度规定，仅限于使用浙江诺尔康神经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人工（电子）耳蜗，其他生产商制造

的人工耳蜗均不在医疗保险名录内，而无法报销，使得家庭负债严重。

由此可见，医疗保险报销制度将居民排斥在外，无疑加重了贫困。

3.养老服务制度排斥

养老服务制度排斥包括社区养老服务缺失以及机构养老服务高收费导致的排斥。在受访的鄞州区的 11 个社区里，通过询问

社区工作人员，得知提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社区寥寥无几。在所调查的 53 户困难家庭中，因年老而导致贫困有 11 户家庭，

占调查总数的 20.7%。这些老年人主要是单身老人、空巢老人且大多都长期患有一种或多种慢性疾病。这个群体往往财富积累较

少，年老时经济状况通常也较差。由于年老、疾病等因素，生活不能自理，这就迫切需要提供养老服务，而社区养老服务的缺

失，使得部分老人不得不选择机构养老，机构养老的高收费也使得这些老年人生活窘迫。

张某，男，72 岁，独居。张某手脚均不灵便，生活基本不能自理，靠着微薄的养老金生活。张某由于生活不能自理，加上

无人照顾，社区也没有养老服务，只能住进了私立的养老院。私立养老院的高收费也让他非常吃紧，每月养老院花费就在 2600

元左右，这已经超出了他每月的养老金，张某表示生活很艰难。

（二）就业市场的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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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产权分析的角度来看，贫困群体之所以贫困，是因为他们缺乏用以交易、并从交易中获得收入的产权[2]。研究致贫因素

时必然要研究贫困人口产权交易的实现情况，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人力资本与生产资料的结合程度，就业情况就是最好的度

量。根据本次调查所得，在所调查的 53 户困难家庭中，因失业及就业不充分导致的工作收入低及无收入从而导致的贫困有 9 户，

占调查总数的 16.9%，这 9户家庭中主要劳动力有 5户是处于失业状态，4户处于就业不充分状态。

在不同的行业和部门，收入的差距直接影响人力资本的产权实现，低收入行业和部门更易形成贫困群体。由于低收入的行

业往往对年龄、学历和技术无过高要求，在城市贫困人口中，绝大多数受教育程度较低，知识要素占有较少，因此低收入行业

和部门也是贫困人口择业时所倾向的。高收入行业和部门，通过高薪吸引有学历的青年劳动者，将低学历、年龄大、身体差的

人排除在外。在宁波市有较多劳动密集型企业，对学历要求较低，但劳动待遇不乐观，工作时间较长，且经常要求加班。

李某（化名）今年 38 岁，女，丧偶。2014 年丈夫因肺癌去世，现家中有两个儿子需要抚养，小儿子仅 8岁。李某小学学历，

靠在餐厅做钟点工（7元/小时）来抚养两个儿子，收入甚微。据李某透露，她由于学历较低，没有什么技能，在找工作过程中

频频受挫，钟点工的工作由于不需要什么技能，而且出的工资很低才同意李某来工作，李某感叹找高工资工作太难了，几乎不

可能，只能这样一步一步地撑着。

这表明就业市场的选择将这部分身体差、年龄大、学历低的人排斥在就业市场之外，导致这部分贫困人口因失业或就业不

充分而愈加贫困。

三、城市贫困人口反贫困政策建议与路径选择

世界银行专家曾经指出，缓解贫困的政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为穷人提供更多的经济机会；二是帮助穷人提高

利用经济机会的能力
[8]
。发展性福利策略也主张将社会福利开支的重点用于对社会救助对象具有投资效益的项目上，提升弱势群

体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除此以外，为已经丧失经济能力的穷人提供必要的救济与基本的保障也是反贫困政策的基本内容之一。

为此，提出以下反贫困的建议：

（一）严查拒保企业，降低保险费自负比例

社会保险是国家建立的面向社会成员提供的一项具有经济福利性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为了解决社会成员在年老、疾病等状

况时的后顾之忧。我国法律规定，我国境内的用人单位需为职工购买社会保险，由用人单位和个人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但目

前许多企业存在着漏保和拒保等现象，使得职工失去这部分保障，必须规范社会保险制度建设，严厉查处拒保漏保的企业，使

得社会保险制度真正惠及每一个劳动者。同时，城镇居民保险费较高的自负比例也与社会保障的目标背道而驰，必须降低城镇

居民医疗、养老保险费的自负比例，降低居民在保险费方面的负担。

（二）提供福利性就业机会，加大福利性人力资本投资

城市贫困人口中存在着大量因年龄大、学历低、身体状况欠佳等因素被排斥在就业市场之外的人员，失去生活来源而贫困。

政府在提供最低生活保障这种单纯的经济救助的同时，也要实施积极的就业扶持政策，如为下岗人员提供免费的技术培训，为

人力资本再投资提供经济补助。对于确实难以再就业的下岗工人，为其提供低技术含量的工作岗位和福利性的就业岗位，完善

其社会保障，减少因无工作收入而陷入绝对贫困的下岗工人数量。

（三）降低低保准入门槛，提高低保金标准，制定低保配套优惠政策

因低保准入门槛高，限制了不少贫困家庭获得救助的机会，建议根据贫困家庭实际困难情况来确定是否对其进行救助，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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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低保准入门槛，适当提高低保金标准。此外，低保居民普遍反映希望能获得一些低保的配套优惠政策。低保户本身生活就

较为贫困，生存压力较大，他们在子女教育、医疗等方面可谓是捉襟见肘，仅依靠有限的低保金收入无法满足日常生活所需。

因此，应该加强与低保配套的优惠政策，如为低保家庭子女提供教育补贴，对低保家庭医疗费用适当减免、在低保家庭就业时

优先照顾等。

（四）降低大病保险起付线，提高保险比例

大病往往直接导致一个普通家庭走向贫困，在调查中因病致贫这个现象十分突出，完善大病保险十分必要。目前，宁波市

城市居民大病保险的起付线为 2万元，2万元至 5万元（含）部分，由大病保险资金支付 50%；5 万元至 10万元（含）部分，由

大病保险资金支付 55%。这项政策的起付线对贫困家庭来说无疑太高，保险比例也不尽如人意。因此，要切实解决因病致贫和因

病返贫的问题，降低大病保险的起付线，提高大病保险的报销比例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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